
公布期間：114-05-13 ～ 114-06-13 上一筆 (1/63) 下一筆

創稿文號：1141400082 公文－公告 電子簽核

收發文號： 1140005255 收發日期： 114-05-12

分類號： 02010100 保存年限： 99

承辦單位： 註冊組 承辦人： 彭旭宏

密等： 速別：

辦理日數： 2 結案日期：114-05-13

聯絡人： 聯絡電話：

電子信箱： 傳真電話：

來文日期： 來(發)文文
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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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 公告「健行學校財團法人健行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」第4條修正案。

依據： 「健行學校財團法人健行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」第4條修正案業經114年04月
18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

公告事項： 修正重點：「第4條擔任研究生學位論文指導教授之資格條件：一、指導教授以本
院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為原則，非本院專任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需搭配本系專任教
師共同指導，並經主任審核同意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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